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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89/2021_2022__E4_B8_80_E7

_BA_A7_E6_B3_A8_E5_c57_89944.htm 为促进一级注册建筑师

注册管理工作的规范化，提高工作效率，根据《中华人民共

和国注册建筑师条例》和注建[2005]5号《关于注册建筑师执

业资格注册管理有关事项的通知》，结合注册管理工作实际

，制定本规程。 一、申请注册的个人必须使用软件填写和打

印相应的注册申请表。 注册分为初始注册、延续注册、变更

注册。注册申请表分为：《一级注册建筑师初始注册申请表

》、《一级注册建筑师变更注册申请表》、《一级注册建筑

师延续注册申请表》和《一级注册建筑师更改、补办申请表

》。申请人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部网站（网址

：http://www.cin.gov.cn）或中国工程建设信息网站（网

址http:// cein.gov.cn）（免费）下载《全国一级注册建筑师、

注册工程师注册管理信息系统》个人版软件，使用该软件填

写、打印以上申请表并生成申报数据电子文档。 二、个人申

报材料 （一） 初始注册： 一级注册建筑师可自资格证书签发

之日起5年内提出申请。逾期未申请者，须符合近二年继续教

育要求后方可申请初始注册。 初始注册需要提交下列材料：

1、申请人的初始注册申请表（一式二份）及相对应的申报数

据电子文档软盘（或从网上传输数据给省级注册建筑师管理

委员会）； 2、申请人取得的《一级注册建筑师执业资格证

书》或考试、考核合格的证明复印件；（需提供原件核对）

3、申请人与聘用单位签订的有效聘用劳动合同复印件； 4、

申请人的身份证件复印件； 5、逾期初始注册的，应提交达



到继续教育要求的证明。 （二）延续注册：一级注册建筑师

每一注册期为2年，注册有效期届满需继续在原单位执业的，

应在注册有效期届满前3个月申请延续注册。 延续注册需要

提交下列材料： 1、申请人延续注册申请表（一份）及相对

应的申报数据电子文档软盘（或从网上传输数据给省级注册

建筑师管理委员会）； 2、申请人与聘用单位签订的有效聘

用劳动合同复印件； 3、申请人在注册期内达到继续教育要

求的证明。 （三）变更注册：一级注册建筑师变更执业单位

，应与原聘用单位解除劳动关系后，办理变更注册手续。在

注册有效期届满3个月前办理变更注册手续的，变更注册后仍

按原注册有效期，在注册有效期届满前3个月内办理变更注册

手续的，变更注册时延续注册有效期。 变更注册需要提交下

列材料： 1、申请人变更注册申请表（一式二份）及相对应

的申报数据电子文档软盘（或从网上传输数据给省级注册建

筑师管理委员会）； 2、申请人与聘用单位签订的有效聘用

劳动合同复印件； 3、申请人的工作调动证明或与原聘用单

位解除聘用劳动合同的证明文件或由劳动仲裁机构出具的解

除劳动关系的劳动仲裁文件或未继续在原单位聘用的退休人

员的退休证明复印件； 4、在注册有效期届满前3个月内办理

变更注册的还应提交申请人在本注册期内达到继续教育要求

的证明。 （四）其它特殊情况： 具备下列情况需更改和补办

注册证书或执业印章的，办理时需提交更改、补办申请表（

一式二份）及相对应的申报数据电子文档软盘（或从网上传

输数据给省级注册建筑师管理委员会）。 1、因注册证书、

执业印章有误、破损、遗失等需更改、补办的； 2、因单位

的企业资质证书号更改、且未到注册有效期的注册人员需重



新刻制执业印章的。（注册有效期届满的注册人员按单位新

的企业资质证书号申报延续注册）。 （五）注销注册：有以

下原因需注销注册的，提交注销注册申请表（一式二份）和

有关证明材料。（注销注册申请表从《全国一级注册建筑师

、注册工程师注册管理信息系统》个人版软件上下载并填写

） 1、聘用单位破产的； 2、聘用单位被吊销营业执照的； 3

、聘用单位相应的企业资质证书被吊销的； 4、已与聘用单

位解除聘用劳动关系的； 5、死亡或丧失完全民事行为能力

的。 被注销注册者，在重新具备注册条件，并符合本专业近

二年的继续教育要求后，可重新申请注册。 重新申请注册时

，仍在原单位执业的，填写延续注册申请表，需提交下列材

料： 1、申请人延续注册申请表（一份）及相对应的申报数

据电子文档软盘（或从网上传输数据给省级注册建筑师管理

委员会）； 2、申请人与聘用单位签订的有效聘用劳动合同

复印件； 3、申请人近二年内达到继续教育要求的证明。 重

新申请注册时，变更执业单位的，填写变更注册申请表（跨

省、自治区、直辖市变更注册的，申请表上不需要原单位所

在地的省、自治区、直辖市注册建筑师管理委员会盖章），

需提交以下材料： 1、申请人变更注册申请表（一式二份）

及相对应的申报数据电子文档软盘（或从网上传输数据给省

级注册建筑师管理委员会）； 2、申请人与聘用单位签订的

有效聘用劳动合同复印件； 3、申请人的工作调动证明或与

原聘用单位解除聘用劳动合同的证明文件或由劳动仲裁机构

出具的解除劳动关系的劳动仲裁文件或未继续在原单位聘用

的退休人员的退休证明复印件；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

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